
共青团海南省委办公室文件 

琼团办字〔2018) 34 号 

	 ④ 

关于印发《青春正能量一一我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代言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 

视频）全国征集大赛活动方案》的通知 

共青团各市、县（自治县）委，省国资委、地质局、生态软

件园、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团委，海

南矿业公司、港航控股、海航集团、南航海南分公司团委， 

省直、旅游、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金融团工委， 

洋浦团工委，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省武警、边防、消防总

队政治部组织处，各大专院校、银行团委，团省委机关各部

室及下属单位： 

现将《青春正能量 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视频）全国征集大赛活动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好广大青少年参与、 

关注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视频）全国征集大赛。 



附件： 《青春正能量 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视频）全国征集大赛

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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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春正能量一一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代言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视频）全 

国征集大赛活动方案 

活动主题 

青春正能量 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 

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 

共青团海南省委 

海南省青年联合会 

海南省学生联合会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 

2．承办单位： 

《现代青年》杂志社 

一点资讯 

参与对象 

大专院校影视传媒、导演编剧等相关专业在校学生，专

业视频创作者、在线工作者、草根原创作者，视频爱好者。 

时间安排 

计划从 2018 年 4 月开始，12 月结束，分为征集、评选、 

展播三个阶段。 

1．征集阶段：4 月至 7 月，符合参赛条件的创作机构或

个人，按照大赛作品报送要求，向大赛主办方提交参赛作品。 



2．评选阶段：8 月至 9 月，由观众评审团与专家评审委

员会对入围作品进行评选，并举行颁奖礼。 

3．展播推广阶段：9 月至 12 月，开展系列展播活动及各

类宣传推广活动。 

活动形式 

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视频）全国征集大赛分为线

上活动和线下活动两部分。线上活动包括微电影（微视频） 

征集、展播、评比；线下活动包括校园推广、青年微电影（微

视频）创作人才训练营、 “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微视频） 

展播、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晚会、微电影（微视频） 

获奖作品影评大赛等。 

参与要求 

1．参与作品应内容健康向上，能够展现青年一代敢于担

当、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对广大青少年具有积

极教育意义，须鲜明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扣“青春

正能量”主题围绕以下六个方面提交作品豁 

倡导富强、民主理念，鼓励展示和引导青少年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影片； 

倡导文明、和谐理念，鼓励展示志愿服务、文明礼仪和

热心公益的影片； 

倡导自由、平等理念，鼓励展示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 

睦亲敦邻、助人为乐的影片； 

倡导公正、法治理念，鼓励展示和引导青少年保护生态

环境、维护社会公正正义、完善法治环境等相关内容的影片； 

倡导爱国、敬业理念，鼓励展示和引导青少年敢于担当、 

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建功立业的影片； 



倡导诚信、友善理念，鼓励展示家庭和谐、邻里和睦、 

健康生活和美爱情的影片。 

2．作品未曾在影院放映过，未曾获得过往届海南共青团

微电影大赛奖项的影片； 

3．微电影影片时长为 15 分钟左右，微视频影片时长 3 

分钟左右； 

4．参与作品需有中文字幕，500 字以内文字简介，同时

附上对白及旁白剧本，以方便评审； 

5. 作品预先上传腾讯视频网站，获取作品链接地址，填

写《参赛报名表》相关栏目； 

6．仅接受网络报名，同时请邮寄相关参赛材料。 

奖项设置及奖金 

奖项设计： 

1、优秀微电影：22万元，包含 

一等奖（1名） 	5万元 

二等奖（2名） 各4万元

三等奖（3名） 各3万元 

2、优秀微视频：8万，包含

一等奖（1名） 2万元

二等奖（2名） 各1万元

三等奖（3名） 各0. 5万元

优秀奖（50名）各500元

注：以上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参赛须知 



1．大赛官网是“青春正能量”2018 海南共青团微电影（微

视频）全国征集大赛指定网络报名平台（调试阶段，请关注官

方信息发布渠道，获取网站链接） ; 

2. 参赛期间，参赛者不能将参赛作品转让或许可给任何

第三方，否则将被自动取消参赛资格； 

3。报名机构或个人须完全持有作品版权或事先征得作 

品版权单位的授权同意，若发生版权纠纷，责任由报名机构

或个人自负，所获奖项将予以撤销； 

4．参赛作品之个人或组织须负起该等作品之一切版权

责任，组委会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

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5．参赛作品概不退还，主办方与合作组织有权无偿在电

视频道、网站、手机视频、影院等相关媒体及公众场所展示、 

展播，或用于公益宣传、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等非商业性活 

动 . , 

6．凡入围评审环节的作品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撤回参赛

作品； 

7．参赛者无需支付报名费或任何相关费用。 

九、报名方式 

1．关注本次大赛新浪官方微博＠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大赛

及共青团海南省委官方微博＠海南共青团，以获得大赛最新 

2. “青春正能量”2018 海南微电影（微视频）全国征集

大赛指定官方网络平台（调试阶段，请关注官方信息发布渠道， 

获取网站链接）。或登陆共青团海南省委官方网站 

消息 II习 /\:i' 0 



http://www. hngqt. cn/，下载《参赛作品报名表》，按照要求进

行填写。 《参赛作品报名表》作为审核作品参赛资格的主要

依据，请务必填写完整。 

3．将填写好的《参赛作品报名表》发送到大赛征集邮箱： 

hnwdy20l8@163. coin 进行报名。  

4．参赛者将参赛作品及相关视频图文资料一起以数据 

光盘模式刻录，连同纸质版《参赛作品报名表》（签好署名） 

邮寄到组委会，也可以邮寄小容量 U 盘（不再回寄）。 

邮寄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42 号海南国际创意

港 A 栋三楼一点资讯海南运营中心 

收件人：王明丁，联系方式：0898-65699699 

5．作品要求： 

作品标题格式： 《作品名称》＃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微

视频）大赛＃。 

作品视频格式：MP4 格式。 

作品视频分辨率：1920*1080（建议高清分辨率） 

作品视频清晰度：超清或高清 

作品预先上传腾讯视频，并在报名表中把链接地址填写

完整。 

6．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以相关材料当地

投寄邮戳时间为准）。 

7．组委会在收到作品及报名表后，将有 1-5 个工作日的

后台审核、上传时间，如确认作品签收 7 天后在投票页面没

有显示，可私信联系大赛新浪官方微博＠青春正能量微电影

大赛或共青团海南省委官方微博＠海南共青团进行沟通。 

十、评选方式 



大赛评选分两个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网络评选。 

参赛作品由组委会统一上传至大赛官网页面进行展播 

并接受广大网友的投票。登陆“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微视 

频）大赛官网观看作品及投票。视频总票数最多的 50 部微 

电影及 100 部微视频作品将进入专家评选环节。 

2．第二阶段：专家评选。 

主办方将邀请业内专家、演艺名人对参赛作品进行评 

比。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65699699（一点资讯海南运营中心） 

新浪微博：＠青春正能量微电影大赛 

(http: //weibo. com/u/5040379220)  

＠海南共青团 

(http: //weibo. com/hngqt)  
官方微信：微信订阅号“海南共青团” 

（微信号：55097722) 

报名邮箱：hnwdy20l8@163. corn 

地址：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42 

号海南国际创意港 A 栋三楼一点资讯海南运营中心） 

共青团海南省委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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